附件1
厦门市市级公共租赁住房
2023年第一批第二阶段申请须知

一、房源承租及使用要求
（一）本批次房源由单位申请承租并签署租赁合同，由承租单位作为集体宿舍安排符合条件的职工入住。如：一房型房源，安排1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居住，二房或三房型限安排1位符合条件的已婚职工成套承租。
注：
1.申请单位须营业执照登记住所在厦门市思明区或湖里区，且2021年度入库税收地方留成数大于500万元（由思明区财政局、湖里区财政局认定）。
2.申请职工必须年龄在30周岁以下（含），年龄计算至报名截止当日（即1992年9月25日以后出生），在厦无住房且未享受政府其他住房优惠政策（含新就业大学生“五年内五折租房”租金补贴），并与所在单位签订1年以上（含1年）的劳动合同，且拥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或经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（境）外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3.申请二房型、三房型的职工除符合以上条件外，还须为已婚。
4.确有特殊情况，需要直系亲属共同临时居住的，可以申请直系家属临时居住在同一套内，且须经单位同意，并在线系统提交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方可入住。
（二）本批次的房源须以“套”为单位办理承租或退租。
二、了解批次方案
（一）进入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www.xm-gzf.com，在首页“批次公告”查看“厦门市市级公共租赁住房2023年第一批租赁方案”。
（二）进入厦门安居集团官网www.xmanju.com ，点击导航栏中“公司动态”-“公告信息”，查看“厦门市市级公共租赁住房2023年第一批租赁方案”。
（三）进入厦门安居集团官网www.xmanju.com ，点击导航栏中“公司动态”-“公示信息”，查看“厦门市市级公共租赁住房2023年第一批剩余房源公示”。
三、在线申请
（一）注册及登录：进入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www.xm-gzf.com，由申请单位注册账号，并指定一名单位代表作为单位联系人。提交注册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进行在线提交申请材料。
进入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www.xm-gzf.com，在上方导航栏选择“帮助中心”中的“文件下载中心”下载“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使用手册（客户端）”即可查看具体操作说明。
注：一个单位仅可申请唯一一个账号，请妥善保管账号及密码，如有丢失无法找回的情况将会影响后续批次的申请。
（2） 在线申请：申请页面中，申请批次请选择“2023年第一批第二阶段”。
进入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www.xm-gzf.com，在导航栏选择“帮助中心”，“文件下载”中下载“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使用手册（客户端）.pdf”即可查看具体操作说明。
    申请页面中，“单位证照”处请上传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“职工信息”页面中，请在每个职工对应的信息栏最右侧“编辑”处上传该申请职工的毕业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及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(有二维码页)、已婚职工的结婚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（如有）。
本批次申请时间为2023年9月18日8:00至2023年9月25日18:00，请在此时间内进行申请，之后系统自动停止受理申请。
（三）在线咨询：申请单位经办人（1-2人即可）请添加我司工作人员企业微信后，由工作人员邀请您进入相关批次咨询群，可获取实时信息。
注：申请验证消息请填写“单位名称+申请2023年第一批第二阶段公租房”。
工作人员企业微信二维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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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时间
申请时间：2023年9月18日8:00至2023年9月25日18:00
审核时间：2023年9月26日至2023年10月8日
摇号选房：2023年10月9日至2023年10月11日
合同签订：2023年10月24日
交房时间（拟）：2023年10月26日
[bookmark: _GoBack]本批次将开放样板房看房及选房后实地看房，具体看房安排将以届时通知为准。
五、审核结果通知
审核结果将在安居集团官网、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公示，届时请各申请单位自行进入网站查看审核结果。
六、摇号及选房
根据审核结果，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厦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平台完成在线摇号，并将在安居集团客户服务中心（湖里区仙岳路2999号1-2楼）进行现场选房，届时采用短信及电子邮件向审核通过的单位发布摇号、选房通知。
七、联系方式
服务热线：0592-968383
2023年第一批第二阶段市级公租房咨询专线：0592-5908318、5908003
咨询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8:30-11:30,15:00-17:30（请在约定时间内拨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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